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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竞赛组织与裁判员

第一条 竞赛组织

一、游泳竞赛大会成立组织委员会或竞

赛委员会，根据大会的精神和要求，全面负

责大会的各项工作，同时指定总裁判，委派

裁判员和工作人员，以保证竞赛规程、规则

在竞赛中得以顺利执行。

二、全国和省、市级的游泳比赛，裁判

人员设置如下：

总裁判 人，副总裁判 人；技术检

查员 人；发令员 人；转身检 人查长

（终点端和转身端各 人）；转身检查员每条

泳道两端各 人；编排记录长 人，编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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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录员 人，检录员人；检录长

人；宣告员 人；司线员 人；自动计

时长 人，自动计时 人。员

在未使用自动计时装置而由人工计时替

代时，应配备计时长 人，计时员每条泳

道 人（其中 人由终点端转身检查员兼

任）。

在采用自动计时装置而未使用录像计时

系统时，须使用半自动计时装置或人工计时

作替补，并配备相应数量计时员。

当未采用自动计时装置和每条泳道未配

备 计时时，必须配备终块秒表人工 点裁判

长 人，终点裁判员 人。

当未采用自动计时装置，而每条泳道配

备 块秒表人工计时时，根据实际情况，可

增设终点裁判。

基层比赛的裁判员人数可根据比赛的具

体条件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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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条 裁判员职责

一、总裁判职责

（一）总裁判在大会领导下负责全面领

导和分配全体裁判员的工作，并明确各裁判

员的职责和任务。

（二）严格执行竞赛规则和大会竞赛规

程，解决比赛中的有关问题，并可决定规则

中未详尽或没有明文规定的问题，但不能修

改规则和规程。

（三）总裁判可随时干预比赛，以保证

规则和规程得以执行，有权裁定有关比赛进

行时的各种异议。

（四）当终点裁判员所判定的名次与计

时员计取的成绩不一致时，总裁判有权决定

名次。如果采用自动计时装置时总裁判应参

照第二章中第四条“一、（四）”款的有关规定

裁决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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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总裁判为保证竞赛顺利进行，在

必要时有权撤换不称职的裁判员。

（六）根据本人的观察或其他裁判员的

报告，有权取消犯规运动员的比赛资格或录

取资格。

（七）应于比赛前检查场地、器材是否

符合规则的规定。

（八）在每项、组比赛开始时，总裁判

应用连续短促哨声示意运动员脱外衣，然后

用长哨声示意运动员站到各自的出发台上

（仰泳项目和混合泳接力项目的运动员应立即

下水，在总裁判发出第二声长哨时，应迅速

游回池端做好出发准备）。当所有运动员和裁

判员都做好出发准备时，总裁判用向外伸展

手臂动作通知发令员，以示所有运动员已准

备完毕，等待发令。发令结束后总裁判再收

回手势。

（九）各项、组的比赛成绩须经总裁判

签名，交宣告员或记录员公布。

（十）副总裁判协助总裁判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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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技术检查员职责

（一）技术检查员位于游泳池两侧，在

总裁判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。

（二）技术检查员负责检查运动员在游

进中的泳式和动作是否符合规则，协助两端

转身检查员检察运动员转身、到达终点和接

力交接棒的动作是否符合规则。

（三）技术检查员如发现运动员犯规，

应及时报告并填写检查表交总裁判。

三、发令员职责

（一）发令员应站在游泳池的侧面，离

米以内处发令。发令出发池端 时能使运动

员和计时员听到或看到发令信号。

（二）发令员有权管理由总裁判发出手

势信号后至比赛开始的运动员。发令程序见

第二章第三条。

（三）发令员有权判定运动员出发时是

否犯规，如取消运动员比赛资格或录取资格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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须经总裁判员同意。

（四）当发现运动员延误比赛或蓄意不

服从命令或在出发时有任何犯规行为时，发

令员应向总裁判报告。总裁判有权取消运动

员的比赛资格。

四、转身检查长职责

（一）转身检查长（终点端和转身端各

一人）负责领导和分配本端转身检查员的工

作，确保每位转身检查员工作职责的完成。

（二）如发现运动员犯规，转身检查长

应及时报告总裁判，并审核转身检查员交来

的检查表，签名后及时上交总裁判。

五、转身检查员职责

（一）转身检查员位于每条泳道两端各

一人。

（二）转身检查员负责检查运动员从触

壁前最后一个手臂动作开始至转身后第一次

手臂动作结束的整个转身动作是否符合规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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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出发一端的转身检查员还要负责

检查运动员从出发和出发入水后至第一次划

水动作结束的动作是否符合规则。在接力项

目比赛中检查出发运动员是否在前一名运动

员触及池壁后离开出发台。

（ 米四）转身一端的转身检查员在

和 米个人项目中还要负责记录该泳道运

动员完成的趟数，并用报趟牌向运动员显示

所剩的趟数。

（五）终点一端的转身检查员还要负责

检查运动员到达终点的动作是否符合规则并

兼做计时员的工作；在 米和 米的个

人项目中，运动员到达终点前 米（ 米

泳池为 米）时，应用铃声或哨声向运动员

发出信号，直至运动员转身后到达 米处。

（六）转身检查员在发现运动员犯规后，

应及时报告并填写检查表交转身检查长。

六、自动计时长及自动计时员职责

（一）自 领导和分配自动动计时长负责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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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时员的工作。赛前参与检查和调试设备，

赛时负责监督自动计时装置的运行情况，收

集和处理自动计时的成绩卡片，签名后及时

送交总裁判。

（二）自动计时员负责安装、调试全部

的自动计时设 及有备，比赛时负责操作主机

关设备，及时向自动计时长提交自动计时的

成绩卡片。

（三）在某项、组比赛结束后，如发现

自动计时装置失灵时，应及时报告总裁判，

并参照第二章中第四条“一（、四）”款的有

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
七、计时长及计时员职责

（一）计时长负责领导和分配计时员的

工作。副计时长协助计时长工作。

（二）计时长应于比赛前检查计时表是

否准确可用。

（三）计时长和计时员在发令员发出

“出发信号”后立即按动计时表，在运动员抵



第 9 页

达终点后立即按停计时表。

（四）计时长在每组比赛完毕，收集各

泳道的比赛卡片，必要时查看计时员的计时

表，核实比赛成绩。当采用每条泳道 块秒

表计时而未设置终点裁判时，运动员的正式

成绩是名次的根本依据。当设置终点裁判时，

计时长将比赛卡片与终点长核对名次后，交

总裁判审查。

（五）计时员负责计取运动员在比赛中

的成绩及 米以上距离项目的分段成计取

绩，并将成绩登记在比赛卡片上交计时长。

查看计时如计时长要求 表成绩，应将计时表

出示受检。没有得到“回表”信号前，计时

员不得回表。

八、终点裁判长和终点裁判员职责

（一）终点裁判长负责领导和分配终点

裁判员的工作。在各组比赛中，观察全部情

况，综合终点裁判员的判断，确定每组比赛

名次。副终点裁判长协助终点裁判长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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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终点裁判员按分工准确地判断每

组比赛名次。

（三）终点裁判员应坐在梯形架上，架

子位于终点的延长线上，以便在全部比赛中

能清楚地看到整个游程和到达终点情况。

九、编排记录长及编排记录员职责

（一）编排记录长负责领导和分配编排

记录员的工作；负责检查和核对每项比赛成

绩、名次，并提示总裁判员在成绩单上签字。

副编排记录长协助编排记录长工作。

（二）编排记录员在比赛前，应根据规

则、规程、报名单、大会日程及有关材料，

编制秩序册（单），印制裁判所需的各种表

格。

（三）比赛中，要准确地记录和及时公

布每项、组比赛成绩。预赛、半决赛后，按

成绩编排半决赛、决赛秩序。编制创新纪录

表、团体总分表等统计表格。

（四）比赛结束后，应尽快编制成绩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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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总裁判签名后送交大会。

十、检录长及检录员职责

（一）检录长负责领导与分配检录员的

工作。副检录长协助检录长工作。

（二）检录员负责布置检录处，赛前核

对运动员比赛卡片。

接收各（三）检录员在每场比赛前负责

项接力棒次表。

（四）检录员在每组比赛前负责点名，

并带领运动员入场。及时向检录长和总裁判

报告未参加检录的运动员名单。比赛完毕后，

带领运动员离场。发奖时，负责点名及引导

工作。检录员还要负责检查运动员泳装是否

符合规定。

注：运动员必须穿不透明的游泳衣（裤）参加

比赛。女游泳衣必须是连体的（不能是两截的）

十一、宣告员职责

宣告员在总裁判领导下，将比赛项目和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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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情况及时向观众介绍，并宣布比赛成绩。

十二、司线员职责

司线员负责掌管召回线，当听到召回信

号后，应迅速放下召回线，将运动员召回。

每场比赛前要认真检查召回线的设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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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比赛通则

第一条 参加办法

一、参加单位必须按竞赛规程规定，确

定每项参加的人数和每人参加的项数，并在

规定时间内办理报名手续。在报名单上要注

明运动员本年度的最好成绩。

二、运动员在报名后不得更替或更改项

目。

三、接力比赛以队为单位，每单位可在

报名参加比赛的同组运动员中任选四人参加

比赛。在预、决赛中参加者可任意调换，预

赛和决赛均须将按接力棒次顺序排列的运动

员名单在该场比赛开始前交检录处，否则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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弃权论。在接力比赛中如颠倒棒次或冒名顶

替者均应判为犯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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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条 编排

运动员参赛项目的组别和泳道将根据报

名成绩按以下的程序和方式编排。在报名单

上未按要求注明运动员本年最好成绩的，则

作为成绩最差的来安排比赛次序。如这样的

运动员超过一人时，应以抽签的方法或计算

机随机抽样的方法决定其比赛次序。

一、预赛编组

（一）只有一组时，其赛次应为决赛。

（二）两组或三组时，成绩最好的运动

员或接力队，应编在最后一组，次好的编在

倒数第二组，从最后一组编到第一组后，再

以同样的办法编排每组的第二个运动员或接

力队，以此类推把所有的运动员或接力队编

排完毕。

（三）运动员人数超过三组时，成绩最

好的 名运动员或接力队按上款（二）的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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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编排最后三组。所剩运动员或接力队，按

其成绩顺序编满倒数第四组。如还剩下运动

员或接力队，再编满倒数第五组，以此类推。

（四）两组或两组以上的任何预赛组内

至少应有三名运动员或三个接力队。但在编

排后，如有运动员或接力队弃权，预赛组内

可少于三名运动员或三个接力队。

（五）比赛中不得将不同项目、不同距

离和不同性别的运动员混合编组。

二、泳道安排

（一）在设有 条泳道的游泳池内比赛

时，同一组成绩最好的运动员或接力队，应

安排在第 泳道。其他运动员或接力队按成

绩的优、次以 泳道的

顺序进行安排。如果泳池的泳道数是奇数，

根据报名成绩，同一组成绩最好的运动员或

接力队应编排在中间泳道，成绩次好的应安

排在其左侧泳道，再次好的安排在右侧泳道。

相同的运动员或接力队采用抽成绩 签的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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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定先后。

（二）在 米池进行 米项目的比赛，

在哪一端出发，应根据大会的决定执行，但

其泳道的编排均按其他项目在出发一端进行

出发的方法安排。

三、半决赛、决赛

（一）半决赛项目泳道安排按照预赛的

名，根据本条“一、成绩选出前 （二）”

款的规定按两组的方法进行编排。

（二）决赛项目泳道安排，根据预赛或

半决赛的成绩选出前 名，按本条“二、

（一）”款的规定进行编排。

（三）预赛、半决赛结束后，在决定第

名或第 名时，有两名或两名以上运动员

成绩相同，决定参加半决赛、决赛人选的办

法如下：

如采用自动计时装置或每条泳道有

块秒表计时（未设置终点裁判），同组或不同

组的运动员成绩相同者，都必须重赛，按重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